
第六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601条：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
(a)�改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实施；
(b)�确保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包括与计量学相关的程序）
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

(c)�加强缔约方之间的联合合作，以解决与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
定程序的制定和应用相关的具体问题，从而促进货物国际贸易的开
展。

第602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确认
根据第102条（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与其他协定的关系），缔约方确

认彼此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项下的现有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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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3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节规定适用于国家政府机构可能影响缔约方间货物贸易的所有标
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包括与计量学相关者）的制定、通过和实
施。

2.�本章节不适用于：
(a)�政府机构为其生产或消费需求制定的采购规范；或�(b)�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

第604条：联合合作
1.�缔约方应加强在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和计量学领域的联合合作，以
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往来。



2.�根据第1款，缔约方应寻求识别、制定并推动针对特定问题或领域的标准、
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及计量学的双边倡议，同时考虑其在区域和多边安
排或协议中的经验。此类倡议可包括：旨在有效全面履行本章和技术性贸易
壁垒协定所规定义务的监管或技术合作计划；就良好监管实践（如透明度、
等效性运用及监管影响评估）形成共同观点的倡议；以及建立机制以促进对
另一缔约方领土内实施的合格评定程序结果的认可。

3.�一缔约方应积极考虑另一缔约方就本章节下进一步合作提出的任何合理
特定行业提案。

第605条：国际标准
1.�每一方应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4条和第5.4条，使用
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作为其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基础。



2.�在确定是否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条、第5条及附件3所述含义
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时，每一方应尽可能遵循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自1995年1月1日以来通过的决定和建议（G/TBT/1/Rev.8，2002年5月23
日，第九节《委员会关于与协定第2条、第5条及附件3相关的国际标准、指
南和建议制定原则的决定》）中规定的原则。

3.�每一方应鼓励其国家标准化机构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与另一方的相关国
家标准化机构合作。此类合作可通过缔约双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和国际标准
化机构的活动进行。

第606条：技术法规
1.�每一方应积极考虑将另一方的技术法规视为等同于自身技术法规，即使这
些法规与自身法规存在差异，只要该方确信这些法规能充分实现其自身法规
的目标。

2.�如一缔约方不接受另一缔约方的技术法规与其自身法规具有等效性，应另
一缔约方请求，该缔约方应解释其决定。双方认识到，可能需要制定共同观
点、方法和程序以促进等效性的运用。



3.�对于有意制定与另一缔约方类似技术法规的缔约方提出的请求，另一缔约
方应在可行范围内提供其制定该技术法规时所依据的相关信息、研究或其他
文件（机密信息除外）。双方认识到可能需就特定请求的范围达成一致。

第607条：合格评定
1.�缔约方认识到存在多种机制，可促进一缔约方领土内接受另一缔约方领
土内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例如：

(a)�一缔约方可采用认可程序，对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
合格评定机构进行资格认定；

(b)�一缔约方可承认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进行的合格评定
程序的结果；

(c)�一缔约方可与另一缔约方协商同意接受
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机构就特定技术法规实施的合格评
定程序的结果；

(d)�一缔约方可指定位于
另一缔约方领土；



(e)�位于一缔约方领土内的合格评定机构可与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
的合格评定机构达成自愿性安排，以相互接受对方的评定程序结果；

(f)�进口缔约方可依赖供应商符合性声明。

2.�如一缔约方不接受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
应另一缔约方请求，该缔约方应解释其决定的理由，以便请求缔约方在
适当时采取纠正措施。

3.�如一缔约方拒绝另一缔约方提出的就缔结认可协议以承认在另一缔约方
领土内由机构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结果在其领土内的效力进行谈判的请求，
应解释其决定的理由。

4.�根据第604条第2款，缔约方应通过以下方式合作：
(a)�交换关于促进一缔约方领土内接受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进行的
合格评定程序结果的现有机制范围的信息；

(b)�在相关国际标准和指南的基础上，促进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



c)�促进对已根据相关多边协议或各自认证体系/机构间安排获得认可
的合格评定机构所出具结果的接受；以及

d)�鼓励其合格评定机构（包括认证机构）参与促进合格评定结果接
受的合作安排。

第608条：透明度
1.�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关于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制定的透明度程序允许相
关方在仍可提出修正案并考虑意见的适当早期阶段参与，除非出现或可能出
现安全、健康、环境保护或国家安全的紧急问题。若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
序制定的磋商程序向公众开放，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另一缔约方的人员以不低
于给予其本国人员的条件参与。

2.�每一方应建议其领土内的标准化机构在制定标准和自愿性合格评定程
序的磋商程序中遵守第1款。



3.�每一方在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中央通知登记处
提交通知的同时，应以电子方式将通知传送至另一方根据《技术性贸易壁
垒协定》第10条设立的联系点：

(a)�其拟议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

(b)�其为应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安全、健康、环境保护或国家安全
的紧急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4.�每一方应以电子方式向另一方联络点传送其拟议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
程序，这些法规和程序应符合相关国际标准的技术内容，并可能对贸易产
生影响。

5.�根据第3款和第4款传送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应包括文件全文的电
子链接或副本。

6.�进一步根据第3款(a)项和第4款，每一方应允许在拟议技术法规和合格评
定程序传送后至少60天的期限内，供公众和另一方提供书面意见。对于延
长评论期的合理请求，缔约方应予以积极考虑。



7.�每一方应在其发布最终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之前，以印刷或电子
形式公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其收到的对重要意见的回应或回应摘要。

8.�每一方应另一缔约方请求，须提供关于其已通过或拟通过的技术法规或
合格评定程序的目标及理由的信息。

9.�一缔约方对于另一缔约方在拟议技术法规传送后评论期结束前收到的合
理请求，应积极考虑设立或延长技术法规通过日期与其适用日期之间的时
间段，除非此类延迟将无法有效实现所追求的合法目标。

10.�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通过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可在自由公开访问
的官方网站上获取。

11.�如一缔约方以货物不符合技术法规为由，在入境口岸扣留来自另一缔约
方领土的进口货物，应立即将扣留货物的理由通知进口商。

12.�每一方应尽快实施本条，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协议生效日期后两年。



第609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
1.�附件609.1中指定的国家协调员应共同协作，以促进本章节的实施以及缔
约方之间就本章节相关事项的合作。

2.�国家协调员的职能包括：
(a)�监督本章节的实施与管理；(b)�及时处理缔约方根据本章节或《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提出的、与标准、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的制
定、通过或应用相关的任何问题；(c)�加强缔约方在标准、技术法规、
合格评定程序及计量学的制定与改进方面的联合合作；(d)�就标准、
技术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交换信息；(e)�应缔约方书面请求，就本章
节引发的任何事项进行磋商；(f)�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或《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最新进展审议本章节，并在必要时提出本章节
的修订建议；



(g)�适时向委员会报告本章节的实施情况；(h)�如为实现本章节目标
所需，可设立针对特定问题或行业的临时工作组；(i)�采取缔约方认
为有助于实施本章节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并促进缔约方间
贸易的任何其他措施。

3.�根据第2(e)项进行的磋商应构成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项下的磋商，
并应遵循该条规定的程序。

4.�每一方的国家协调员负责确保其领土内的相关机构和个人酌情参与本章
节相关活动，并协调此类参与。国家协调员应制定其自身的工作规则，且
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每年至少会晤一次。国家协调员应通过缔约方商定
的沟通渠道开展工作，此类渠道可包括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第610条：信息交换
1.�如一缔约方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10.1条和第10.3条的规定提
出合理询问，另一缔约方应以书面或电子形式通常在收到询问之日起30
天内作出答复，但可在30天期限届满前通知询问方延长答复期限。



2.�关于第1款所述的信息交换，缔约方应适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自
1995年1月1日以来通过的决定和建议中第四部分（信息交换程序）所载的
建议3和4，即2002年5月23日发布的G/TBT/1/Rev.�8。

第611条：定义
就本《章节》而言，应适用《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附件1中

的术语和定义；

就本《章节》而言：
国家政府机构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附件1中定义的中央政
府机构；

TBT�Agreement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Committee指WTO技
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附件609.1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包括：

(a)�对于秘鲁，指外贸和旅游部或其继任机构；以及�(b)�对于加拿大，
指外交和国际贸易部或其继任机构。


